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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寶 黃 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330)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成員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 

 

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宣佈委任楊東

升先生（「楊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成

員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起生效，填補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職位空缺，以遵守上市規則第3.10(2)及3.21 條

之規定。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之公佈，其

有關（包括其他事項）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及未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0(2)及3.21條之規定。 

 

董事會宣佈委任楊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提名委員會

成員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起生效，填補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職位空缺，以遵守上市規則第3.10(2)及3.21條

之規定。 

 

楊先生，49歲，為高級會計師、中國註冊會計師會員、中國註冊資產評估師會員

及中國註冊稅務師會員。楊先生先後畢業於河南省中醫學院藥學系，持有醫學學

士學位、畢業於河南財經學院，持有會計專業大專畢業證及畢業於香港中文大

學，持有會計專業碩士學位。彼於會計與核數方面擁有逾三十年豐富經驗。彼曾

於會計師事務所任職十五年，並一直負責上市公司審計工作及首次公開發售項

目。現時為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之合夥人，任河南分所所長。 

 

於本公佈日期，根據香港法例第五百七十一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XV部定義，楊

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GEM/2013/0705/GLN20130705066_C.pdf


 

楊先生將任職直至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符合資格可於會上重選連

任。其後，彼須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於本公佈日期，除上文披露者外，楊先生(i)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ii)目前及過去三年並無於其他公眾上市公

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或 (iii)於本公司並無擔任任何職務。楊先生的酬金乃由本

公司薪酬委員會參考須承擔的責任、須擁有的經驗、本公司的表現及市場狀況釐

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其他與楊先生有關之事項需向本公司股東公佈，亦

無任何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之規定作出披露。 

 

於委任楊先生後，本公司已達成下列規定：(i)上市規則第3.21條項下之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及 (ii)上市規則第3.10(2)條項下之最少一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必須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及具備有關資格或專

長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成員。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楊先生。 

 

承董事會命 

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靳廣才 

 

中國河南省，二零一四年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靳廣才先生、張果先生及何成群先生；二位非執

行董事王育民先生及楊列寧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東升先生、杜莉萍女士、韓

秦春先生及徐強勝先生組成。  

 


